
2025 年 3 月 14 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香港房屋委員會各項便利長者住戶需要的措施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述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為

便利公共租住房屋(公屋)長者住戶需要而推行的措施。

背景

2. 房委會一直秉承「關懷為本」及與時並進的信念，
積極探討可行的便利長者措施，按實際需要打造一個宜

居、共融及讓居民更有歸屬感的生活環境。配合政府的「居

家安老」政策，房委會從住屋安排、房屋設計、屋邨設施
及科技應用多方面照顧長者住戶的需要，為他們建構幸福

家園。此外，房委會亦連同社福機構、地區服務及關愛隊

伍(關愛隊)，深化社區合作，舉辦不同的活動及鼓勵長者
多參與義工服務，讓不同年齡層的長者都能發揮所長，加

強與社區的緊密聯繫，提升身心健康。

長者住屋安排

3. 為配合長者的住屋需要，房委會特別提供多個惠及

長者的住屋計劃及安排，包括「高齡單身人士」優先配屋
計劃、「共享頤年」優先配屋計劃、「天倫樂」優先配屋計

劃、「家有長者優先選樓計劃」、因入住安老院舍或參加社

會福利署「可攜社會保障計劃」而發出的保證書等。為照
顧公屋長者住戶選擇永久返回內地居住的需要，房委會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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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通過參加社會福利署「可攜社會保障計劃」的長者住戶，

其回覆退還公屋單位或從公屋租約中刪除戶籍的期限，將
由三個月延長至六個月，與入住安老院舍的回覆期限劃

一，以助紓緩及減輕長者在選擇長遠在內地養老時適應生

活的擔憂和顧慮。有關優化措施將於今年第一季實施，房
委會將配合社會福利署落實安排。上述的住屋計劃及安排

簡介載列於附件一。藉著不同計劃及安排，我們希望能更

全面照顧合資格長者的住屋需要，以及能有效地分配房屋
資源。

4. 除上述提及的住屋計劃外，為善用現有資源，房委
會在 2019 年以試驗形式推出「長者戶全免租金計劃」，供

合資格長者戶申請，並於 2020 年轉為恆常計劃。計劃對

象包括寬敞戶、居於一型設計長者住屋或居於無獨立設備
的「改建一人單位」，以及所有家庭成員均年屆 70 歲或以

上的長者戶。當他們的申請得到批核後，房委會會安排長

者戶調遷至面積合適的公屋單位，並可享終身租金全免，
以及可獲得一次性「住戶搬遷津貼」。截至 2025 年 1 月底，

共有約 460 戶合資格長者戶透過計劃成功調遷。這項計劃

既可讓年長公屋住戶享有經濟得益，亦可釋出較大面積公
屋單位，以配給其他有需要家庭。

完善房屋設計

5. 房委會一直致力於為合資格市民提供能力可以負擔

的優質房屋，並持續檢視及完善公營房屋設計，以照顧不

同身體能力的長者住戶在各方面的需要。

幸福設計指引

6. 《行政長官 2022 年施政報告》中提出「提量、提

速、提效、提質」的建屋目標策略。在「提質」方面，旨

在為公營房屋居民打造更舒適的公共空間、設施及屋邨環
境，以提升他們的幸福感。為此，房屋局及房委會於

2024 年 9 月推出以公屋居民為本的「幸福設計」指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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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眾參與部分亦有邀請長者住戶提供意見，作為新建公

營房屋及現有屋邨翻新的參考和設計依據。  
 
7. 房屋局局長已於 2024 年 10 月 7 日的房屋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詳述「幸福設計」指引涵蓋的八大幸福概念。其
中「樂齡安居」概念著重於設計年齡友善環境，顧及長者

居家安老的需要，例如在電梯內/大堂設置倚座、在長走廊

加設扶手，以及增加圖像標誌以提升大樓及方向的辨識度，
讓長者輕鬆出門，並且能更容易識別不同的設施。另外，

「跨代共融」概念則為創建多元共融環境，促進跨越年齡、

文化背景，以及傷健共融的鄰里連結，例如優化邨內共享
空間、增加社交座椅等，以促進鄰里之間互相認識和交流。

「幸福設計」指引應用例子載列於附件二。  
 
8. 房委會已逐步將幸福設計指引的概念加入正在興建

的公營房屋項目之中，並會按實際情況為現有公屋的改善

工程加入合適的設計，為長者住戶締造年齡友善的屋邨環
境。  
 
通用設計及暢通無阻的通道  
 
9. 房委會已將「通用設計」的主要元素，包括各類設置

於住宅單位及公用地方的無障礙設施和便利設施，應用在

新建公營房屋，以及在可行的情況下，為現有公屋提供或

完善有關設施，讓長者能輕鬆使用。我們亦會檢視及提升

現有屋邨的無障礙設施，為長者和其他不同身體能力的居

民提供合適的居住環境。有關設施例子載列於附件三。  
 
公屋單位調適工程或改裝工程  
 
10. 房委會會為有需要及合資格的長者住戶在其居住的

公屋單位內進行調適或改裝工程，以配合長者各種起居活

動，包括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在單位入口設置斜道、擴

闊浴室門口、在適當地面鋪設防滑地磚、將浴缸改為淋浴

間、在浴室加設扶手或安裝火警視像警報系統等。如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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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求在浴室加裝扶手、設置淋浴間或更換推桿式水龍頭，

房委會已簡化程序，直接為住戶免費安排有關工程。至於

其他調適或改裝工程，房委會會根據醫生、物理治療師或

職業治療師等專業人士的意見安排有關工程，以確保工程

能切合個別住戶的實際需要。  
 
11. 如所需改裝工程並不適合在長者現居的單位內進

行，房委會可協助住戶與家人申請調遷，並會以「關懷為

本」的信念考慮每宗申請，盡量作出合適安排。  
 
 
完善屋邨設施  
 
12. 房委會在規劃公營房屋項目時，會參考相關的規劃

要求，諮詢各相關部門及機構意見，在項目預留空間提供

適切的設施，服務居民及鄰近社區。另外，在擬定商業設

施的行業組合時，亦會考慮個別屋邨的人口結構，以照顧

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福利及社區設施  
 
13. 為方便非政府機構掌握相關資訊，房委會會適時更

新及上載空置福利設施處所資料至房委會網頁，公開讓有

意租用福利設施處所的合資格非政府機構提出租用申請，

例如長者鄰舍中心、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及安老院舍等。在

收到申請後，房委會會按申請機構的擬議服務性質向相關

政府政策局/部門諮詢意見，同時亦會從屋邨管理、居民意

見、就有關處所提供擬議服務的工程技術可行性及土地契

約條款限制(如適用)等各方面作出考慮，安排以優惠租金

把福利設施處所租予獲相關政策局 /部門推薦的非政府機

構，為居民提供福利或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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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康體設施

14. 房委會在其轄下公共屋邨以「綜合社區休憩遊樂」的

概念，為不同年齡組別的使用者提供休憩康樂設施，例如

在同一個休憩區設置長者康體設施及兒童遊樂設施，讓老

人家、兒童及其家長可在同一地方享用康樂和健體設施，

促進鄰里交流及建立長幼共融社區。有關長者康體設施例

子載列於附件四。

15. 另外，為便利現有公共屋邨內的長者活動需要，房委

會已為長者人口比例較高的屋邨額外增設長者康體設施及

器材，供長者住戶舒展肌肉作強身健體之用。房委會會繼

續留意屋邨的人口結構變化、現有設施的使用狀況及屋邨

內各持份者的意見，檢視及優化屋邨的休憩場地及康體設

施。

升降機現代化計劃及加裝升降機計劃

16. 升降機是便利長者賴以出入的重要設施，特別是依

山而建的公共屋邨。房委會早於 2008 年已經開始推行加裝

升降機計劃，至今已於 33 個公共屋邨完成加裝了 85 部升

降機、6 部自動電梯和 28 條行人天橋，便利居民出入及提

供暢通無阻的通道。

17. 自 1988 年起，房委會持續推行升降機現代化計劃，

提升安全水平及改善整體升降機服務，以便利居民包括長

者住戶的日常出入。在計劃下，房委會每年會評估已使用

超逾 25 年的升降機的表現，從而制定各項現代化工程的優

先次序。自推行計劃以來，房委會先後完成了約 1 600 部升

降機的現代化工程，並計劃在 2025-26 至 2030-31 年度期

間為約 550 部現有升降機的現代化工程安排招標。此外，

房委會推出年齡友善的升降機環境設計，包括全面改善升

降機控制按鈕、在升降機門加裝偵測裝置、在升降機廂內

加裝扶手、發光的視像顯示器和「報樓層」發聲系统，以顧

及長者居家安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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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科技應用

18. 房委會已設立「房署資訊通」流動應用程式，讓公屋

住戶可隨時隨地查看屋邨資訊及享用不同服務。此外，房

委會亦嘗試在兩個長者居住人數較多的屋邨開展試行計

劃，在自願參與的長者單位大門安裝感測器，協助親友了

解居住於公屋的獨居長者進出居所的情況，以便親友向長

者提供適切的關懷。另一方面，我們已在部分屋邨的暢通

易達洗手間內以試點形式安裝智能監測跌倒系統，以偵測

跌倒、暈厥或停留過久等情況。房委會亦與警務處協作推

廣「智蹤計劃」，推動高危長者使用定位裝置，預防走失及

減輕照顧者及其家人的壓力。藉著不同創新科技的應用，

讓相關人員為有需要的長者及其照顧者提供協助及送上適

切的關懷。我們未來會繼續積極探索新科技在樂齡安居方

面的應用。

關愛社區

19. 房委會致力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推展「家社互聯」，

並鼓勵鄰里守望相助，共建關愛共融及有凝聚力的社區。

房屋局與房委會團隊於 2024 年 7 月至 9 月舉辦「共築幸

福•屋邨節」，在各區超過 30 條屋邨進行一系列康體文化

活動，深受長者歡迎。另外，房委會又支持基督教靈實協

會嘗試在將軍澳區兩個公共租住屋邨舉辦了有關長者健康

主題的活動，創造機會鼓勵長者參與，透過不同主題的活

動、講座，及健康檢查，讓機構的註冊護士、藥劑師、社工

和義工等有機會接觸並認識長者，與他們建立互信，讓他

們及早了解自己的健康狀況。同時在房委會的協調下，警

務處也擺設了「智蹤計劃」攤位。房委會致力為長者提供

適切的關懷支援，推廣「共築•健康」，建立關愛共融的社

區。



 

7 

20. 為促進屋邨睦鄰精神和加強住戶對社區的歸屬感，

我們亦有邀請非政府機構夥拍屋邨舉辦多元化的社區建設

活動，為長者及不同年齡層的居民提供關懷及支援服務。

活動種類廣泛，涵蓋節慶嘉年華、文藝綜合表演、工作坊、

資訊推廣及健體活動等。房委會亦會與其他政府部門合作

舉辦活動，例如與衞生署合辦「我好『叻』」社區健康推廣

計劃，鼓勵居民建立健康飲食及恆常體能活動的健康生活模

式，以及與消防處合作在屋邨舉辦防火安全活動/講座等。

我們希望通過不同的社區建設活動，共建活力關愛及老有

所樂的社區。過往舉辦的社區建設活動例子載列於附件五。 
 
21. 我們除了在家訪時優先探訪獨居及 70 歲以上全長者

戶，亦鼓勵協作的非政府機構及關愛隊積極進行家訪，為

長者提供外展支援服務，例如送飯、家居維修、清潔和出

外就醫接送服務等，有助盡早識別隱蔽長者或有特別支援

需要的長者/照顧者。我們希望透過家訪深入了解長者的需

要，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社區。  
 
22. 房委會作為「香港義工獎」的支持機構，會協助宣傳

及提名屋邨義工隊參與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與義務工作發

展局合辦的「香港義工獎—愛心屋苑獎」，以推動居民參與

義工活動，並鼓勵長者積極參與、發揮所長，為社區注入

正能量，活出更豐盛的人生。  
 
23. 除此之外，房委會亦一直支持慈善及非政府機構在

公共屋邨內提供流動中醫或物理治療的服務。「流動中醫醫

療車」服務自 2006 年起由仁愛堂和博愛醫院提供，其後東

華三院和其他慈善及非政府機構加入提供該服務；而香港

傷健協會自 2012 年起亦開始提供「流動物理治療車」服務。

上述醫療車輛皆配備各類醫療設備，例如供殘疾人士使用

的升降平台，在沒有中醫診所或物理治療服務的公共屋邨

為居民提供包括針灸等多項的醫療服務。若住戶有特殊需

要，例如康復服務、輔導服務、樂齡科技服務等，房委會亦

可協助轉介他們至社會福利署或其他相關社會福利單位跟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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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房委會會繼續推行上述各項便利長者的措施，建立

長者友善及更有幸福感的公共屋邨。  
 
25.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房屋局  
202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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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香港房屋委員會各項便利長者住戶需要的措施  
 

惠及長者的住屋計劃簡介  
 
 

(一 ) 「高齡單身人士」優先配屋計劃  
 

年滿 58 歲的單身公屋申請者可參加「高齡單身人

士」優先配屋計劃，而在配屋時必須年滿 60 歲。在

這優先配屋計劃下，合資格的申請通常會比一般家

庭申請較早獲得處理。  
 
(二 ) 「共享頤年」優先配屋計劃  

 
兩位或以上年滿 58 歲的公屋申請者(包括非親屬關

係的成員 )，如同意共住一個公屋單位，即可參加

「共享頤年」優先配屋計劃。在配屋時，申請內所

有人士必須年滿 60 歲。在這優先配屋計劃下，合資

格的申請通常會比一般家庭申請較早獲得處理。  
 
(三 ) 「天倫樂」優先配屋計劃  

在這個計劃下，有年長父母/受供養的年長親屬 1的

合資格公屋申請者會比一般家庭申請提早六個月

獲得處理。合資格公屋申請家庭與年長父母 /受供

養的年長親屬可選擇在任何地區共住一個單位，或

分別入住非市區地區的兩個就近單位，以便互相照

顧。  
 

(四 ) 「家有長者優先選樓計劃」  
資助出售單位方面，房委會於 1998 年推出「家有長

者優先選樓計劃」。計劃下，凡包括最少一名 60 歲

或以上年長親人的居者有其屋計劃 (居屋 )家庭申
 

1 年長父 /母 /受供養 年 長親屬必 須年滿 6 0 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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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者可參加計劃，其選樓次序會較其他家庭類別的

申請者優先。由「出售居屋計劃 2024」(「居屋 2024」)
起，房委會設定的配額為新推售單位中的約 40%，

供參加「家有長者優先選樓計劃」及「家有初生優

先選樓計劃」的合資格申請者攪珠和優先選樓。  
 

鼓勵合資格家庭與年長親人同住為有關計劃的政

策目標，為防止申請者濫用，參加「家有長者優先

選樓計劃」的申請家庭，當中最少一名長者必須成

為所購買單位的業主或其中一名聯名業主；再者，

申請者及申請表上的家庭成員須承諾願意與該名

長者一同在所購買的單位居住。除因永久離開、去

世或社會福利署署長提出的其他體恤理由外，該名

長者的名字日後不得從房屋署持有的業主紀錄中

刪除。  
 
另外，房委會已優化配額分配的安排。過去配額數

目以銷售計劃下所有發展項目的單位總數計算。為

了讓各類別申請者有合理機會購買每期居屋銷售

計劃下不同發展項目的單位，由「居屋 2024」起，

房委會改以每個新居屋發展項目的單位數目作為

計算基礎，以設定各個發展項目的配額數目。  
 

(五 ) 因入住安老院舍或參加社會福利署「可攜社會保障

計劃」而發出的保證書  
 

根據現行安排，當公屋長者住戶入住安老院舍、參

加「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廣東計劃」

或「福建計劃」移居內地，便須交還其公屋單位。

房委會會因應有關長者住戶的要求，在收回其公屋

單位時，向沒有違反租約條款並自願交回公屋單位

的長者住戶發出保證書，讓他們日後若情況有變而

需回港定居並行使保證書時，在符合當時公屋申請

的資格及保證書上所列的條件下，可獲編配一個合

適的公屋單位作為居所。此外，與家人同住的公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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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長戶主 /住戶，於入住安老院舍或參加上述計劃

而刪除戶籍，可以申請恢復戶籍保證書。若他們日

後不再居於安老院舍或返回香港定居時，而有關公

屋單位的租約仍然有效，可申請恢復為有關租約的

認可家庭成員。為配合政府一直推行各項策略和政

策應對人口老化問題，房委會於 2025 件 2 月 18 日

通過，所有參加「可攜社會保障計劃」並選擇在內

地養老的公屋長者住戶，回覆退還公屋單位或從公

屋租約中刪除其戶籍的期限，將由現時的三個月延

長至六個月，使之與入住安老院舍的安排一樣。此

安排除可提供多一個頤養天年的地方選擇給長者

外，更可有效地善用公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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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幸福設計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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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通用設計及暢通無阻通道  

 
 

1) 斜道及扶手  2) 多功能感應地圖  

3) 有蓋行人道  4) 升降機大堂倚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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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長者康體及休憩設施  

 
 

1) 長者康體設施  2) 綜合社區休憩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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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關愛社區活動  

 
 

1) 靈實協會健康推廣活動  2) 推廣「智蹤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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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關愛社區活動  

 
 

1) 時裝展  2) 新年寫揮春工作坊  

3) 運動同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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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關愛社區活動  

 
 

1) 「共築幸福 •屋邨節」  2) 健體活動  

3) 「共築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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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關愛社區活動

1) 節慶關愛 2) 資訊推廣

3) 家訪送暖




